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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1          证券简称：华中数控     公告编号：2020-111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2020 年 4 月 3 日、2020 年 6 月 18 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

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7 月 6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为顺利推进本次发行，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议案，对本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具体如下：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修订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文有效期内

由公司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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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为卓尔智能、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2 名特定对象。 

本次发行的2名特定对象采用人民币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票，资金来源均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为卓尔智能。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采用人民币现金方式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4、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49,269,576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卓尔智能 25,931,356 42,838.60 

2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23,338,220 38,554.74  

合计 49,269,576 81,393.34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25,931,356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卓尔智能 25,931,356 42,838.60 

合计 25,931,356 42,838.60 

注：发行对象拟认购金额＝发行价格×发行对象拟认购股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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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用锁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董事会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54 元/股，不低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由于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人民币

现金 0.2 元（含税）），公司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6.54 元/股调整为

16.52 元/股。 

6、限售期 

调整前：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登记至名下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其减持需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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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调整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

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其减持需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调整前： 

本次发行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1,393.3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

入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 高性能数控系统技术升级及扩产项目 45,342.73 45,000.00 

2 红外产品产业化项目 15,244.04 1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1,393.34 21,393.34 

合计 81,980.11 81,393.34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由 

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 

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 

期投入予以置换。 

调整后：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2,838.6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计划投入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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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高性能数控系统技术升级及扩产能项目 45,342.73 22,838.6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合计 65,342.73 42,838.6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由

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

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

期投入予以置换。 

8、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

比例共享。 

9、本次发行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二、本次方案修订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进行修订。 

本次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涉及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项需经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尚需深交所审核及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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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